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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财 政 局 
 

沪财库〔2021〕31 号 

 

 

关于做好直达资金管理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 
 

各相关市级预算主管部门： 

为确保落实直达机制各项要求，推动合理加快直达资金

支出进度，更好发挥直达资金使用效益，现将做好直达资金

管理工作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落实主体责任，加强组织管理 

财政资金直达机制是党中央、国务院 2020 年应对疫情、

推进复工复产采取的一项重要举措，今年又进一步要求推动

建立常态化的财政资金直达机制。根据党中央、国务院工作

部署，财政部建立了“中央切块、省级细化、备案同意、快

速直达”的特殊转移支付机制。按照预算单独下达、资金直

接支付等管理要求，以直达资金台账为基础，以直达资金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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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系统为支撑，加强对直达资金预算分解下达、资金支付、

惠企利民补贴发放情况的监督，促进资金落实到位，规范使

用。 

加强直达资金管理工作是做好“六稳”工作、落实“六

保”任务的一项重要工作，各涉及直达资金管理的市级预算

主管部门（以下简称“各主管部门”）要充分认识直达资金管

理工作的重要性，落实人员力量，加强组织管理，切实发挥

直达机制作用。 

二、严格预算管理，及时分配资金 

各主管部门应严格按照直达资金预算管理工作要求，在

接到中央直达资金指标发文后，在规定时间内与市财政局共

同做好资金分配方案报相关中央部委备案工作，科学合理分

配直达资金。对应安排的市级资金，应按规定纳入直达资金

管理。要切实加快资金分配下达，及时细化到具体单位、项

目或受益对象。 

各主管部门要切实加强项目库建设，做到直达资金预算

安排项目早谋划、谋划好、有质量，确保资金下达后尽快安

排使用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。 

三、严格执行管理，加快支出进度 

各主管部门要落实预算执行主体责任。每月制定和落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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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金使用计划和措施，督促相关单位抓紧开展项目前期准备、

实施工作，在保障支出质量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，加快项目

支出进度，推动具备条件的项目形成实物工作量和支出资金，

更好促进财政资金提质增效。凡社保、困难群众补助资金发

放等民生类资金，要按规定要求及时拨付到位，不得拖欠；

凡民生工程项目等建设类资金，要根据有关规定，按照合同

约定、工程进度、经费需求等拨付。 

各主管部门要加强资金拨付管理工作。严格按照国库集

中支付制度有关规定，及时将直达资金拨付至最终收款人，

做到资金直达市场主体和人民群众，直接惠企利民。不得违

规将资金拨至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，不得采取以拨代支、

虚列支出、超进度拨款等方式违规拉高支出进度。 

四、严格监控管理，落实通报制度 

各主管部门要积极发挥监督指导职能。依托直达资金监

控系统，主动跟踪分析，及时核实处置直达资金系统预警监

控反映的疑似违规问题。加强直达资金监控系统数据常态化

管理，督促下属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及时挂接资金支付数据、

导入惠企利民补贴补助发放数据，确保数据的规范、准确、

及时。按照监控系统有关资金台账管理要求，与财政部门进

行对账，做到账目清晰、账账相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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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确保直达资金加快执行、规范使用、发挥效应，

市财政局将推行定期通报制度，对各主管部门直达资金管理

工作情况进行跟踪，对预算分配、支出执行进度、支付规范

性、数据挂接及导入的及时性等情况进行通报。 
 

 

 

上 海 市 财 政 局 

2021 年 7 月 20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 

上海市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7 月 22 日印发 


